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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行政收容線上審理案件歸檔及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2日司法院院台秘五字第 1100008848號函訂定 
 

一、 為統一及簡化法院辦理行政收容線上審理案件之歸檔作業流程，並

使其電子檔案管理法制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法院行政收容線上審理案件之歸檔及後續電子檔案管理依本要點之

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三、 法院行政收容線上審理案件之歸檔，應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案件承辦書記官： 

1.案件承辦書記官辦理歸檔時，應檢視辦畢案件之歸檔內容是否完

備。 

2.辦畢案件之檔號應依臺灣高等法院及所屬法院檔案分類及保存

年限區分表所示，於審判系統詳實登載。 

3.辦畢案件傳送檔案管理人員辦理歸檔前，歸檔清單及歸檔電子檔

案應經法官、科長或股長查對及核准後始得送出。 

(二)檔案管理人員： 

1.辦畢案件傳送檔案管理人員歸檔時，如符合規定，應即確認。 

2.經核如有不符或未依規定填載者，應退請補正。 

四、 經歸檔之電子卷證不得新增、刪除或異動，未經授權，不得閱覽，並

應建立離線備份機制，以利資料復原作業。 

五、 各法院每年至少應辦理一次電子檔案清查作業，作業項目如下： 

(一)確認檔案數量，並檢視檔案版本及清查歷程紀錄。 

(二)抽樣讀取檔案，檢視檔案保存狀況。 

(三)抽驗其電子簽章、簽體等驗證資訊。 

前項清查作業應由研考科人員會同紀錄科人員辦理，資訊人員應配

合清查需求，提供資訊技術、問題排除；清查結果如發現有新增、毀

損、遺失、竄改等異常情形或應銷毀、轉置及更新作業等需求時，應

陳報司法院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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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經歸檔之電子檔案申請檢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法院內部單位間提出調閱申請流程如下： 

1.調閱人應於審判系統登載所調卷證案號，經法官及單位主管以

上或經授權人員核准；調閱非承辦業務者，並應先送會承辦業務

主管核准。 

2.法官核准調閱後，除速件外，承辦書記官應於七日內在系統回

復。 

(二)法院機關間提出調閱申請流程如下： 

1.調閱人應於審判系統登載所調卷證案號，經法官及單位主管以

上或經授權人員核准。 

2.承辦書記官簽具意見送請法官批示，無論准調與否，均須於七日

內回復。 

七、 案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聲請閱覽、複製電子卷證時，聲請、審核及收

費依下列規定辦理核復： 

(一)聲請人提出聲請。 

(二)法院受理前款之聲請後，由承辦書記官簽請法官批可。 

(三)依批示結果，提供聲請檔案，若駁回，仍應回復。 

(四)聲請閱覽之費用，準用法院辦理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複製電子卷

證費用徵收標準之規定收取費用。 

八、 其他行政機關聲請閱覽、複製電子卷證時，應備函提出聲請，其聲請

及審核流程準用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辦理。 

九、 第六點至前點規定所指之電子檔案存取權限，應由系統設定之，並保

留調閱及存取紀錄。 

十、 電子檔案持有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並應遵守個人

資料保護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